约 定 仲 裁 庭 组 成 方 式、

选 定 仲 裁 员 书

在本人(单位)与                    间的               纠纷仲裁一案中,经商定采用3人(独任)仲裁庭审理。

一、我方选定      为本案仲裁员（委托贵会主任指定仲裁员）。

二、双方共同选定        为本案首席（独任）仲裁员。

三、我方委托贵会主任指定本案首席（独任）仲裁员。

申请人（签名盖章）：

被申请人（签名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当事人委托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或者首席（独任）仲裁员的，请在后面签名确认。
